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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黃翊涵

電話：2991111 分機7848

傳真：2983181

電子信箱：ivyread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特（一）字第11010811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1163A00_ATTCH1.pdf、1081163A00_ATTCH2.pdf、

1081163A00_ATTCH3.pdf、1081163A00_ATTCH4.pdf、1081163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修訂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表1份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（下稱

契進辦法）辦理。

二、查契進辦法第15條第3項規定略以，年終考核之細目由直轄

市主管機關訂定，故本局修正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

平時考核表及年終考核表，請各校（園）於每年1月31日前

至少辦理1次平時考核，並於每年7月31日前完成年終考

核。

三、另修正之契進辦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業已刪除「事、病假

合計超過二十八日時，應辦理專案考核」之規定，爰本局

修訂專案考核表參考範例，各校（園）考核小組得依同法

第18條第4款秉權責自行修訂。

四、檢附「平時考核表」、「年終考核表」及「專案考核表之

參考範例」各1份，電子檔可於本局特幼教育科之文件下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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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（連結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emORNm）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、本局特幼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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